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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院 針 對 詐 欺 犯 罪 案 件 量 刑 刑 度 意 見 
新聞參考資料 

2011 年 11 月 10 日 
監察委員李炳南、李復甸、葛永光 

 
監察院前於 98 年 4 月調查發現，詐騙案詐欺罪判刑 1

年以下與拘役、罰金之比例 89 年為 73.17﹪，至 97 年增加

為 96.48﹪，顯示法院對詐欺罪量刑刑度有逐年趨輕之勢，

遂於 98 年 9 月提出調查報告，報告意見指出「詐欺犯罪案

件量刑刑度及入監率均有逐年降低之趨勢，實難發揮刑罰應

報、嚇阻、隔離與矯正等功能，函請司法院允宜積極謀求改

善之道，俾以有效遏阻詐欺犯罪案件蔓延。」 
 
其後，司法院函復：「…刑事審判之量刑，在於實現刑

罰權之分配的正義，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，應符合

罪刑相當原則，使罰當其罪，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，基此

，司法院亦將……向法官適度轉達本項建議。」 
 
監察委員李炳南、李復甸、葛永光指出，詐欺科刑六個

月以下的低刑度案件比例，自民國 89 年的 40.34%沿路攀升

至 97 年的 76.10%；其後，略降至 99 年之 63.28%。（參圖

一）反之，科刑二年至三年以下的中刑度案件比例，則一路

下降，自 89 年的 5.27%，至 99 年的 0.83%；科刑五至十年

以下的重刑度案件比例亦然，一路下滑，自 89 年的 0.25%
，至 99 年的 0.06%。 

 
調查委員復指出，以調查報告提出之 99 年度為例，詐欺

科刑六個月以下之低刑度案件比例，仍高達 63.28%；科刑

六月至一年以下之案件，則驟降至 3.96%；等而次之，一路

下降到科刑五年至十年以下之案件比例為 0.06%。（參圖二
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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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，詐欺罪判刑 1 年以下與拘役、罰金等低刑度案件之

比例仍居高不下，由 97 年 96.48﹪、98 年 96.98%至 99 年

96.92﹪（參圖三），各法院對詐欺罪量刑刑度偏低，實難以

遏阻詐欺犯罪案件蔓延，李炳南、李復甸、葛永光指出，司

法院對詐欺犯罪案件應予適度量刑，以符人民之法律感情，

並盼行政院修法提高詐欺犯罪刑度，以有效打擊詐欺犯罪，

使民眾免於被詐騙之恐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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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詐欺案件裁判確定情形（含第二審） 

項目

別  
詐欺科

刑人數  
六月以

下  

逾六月

至一年

以下  

逾一年

至二年

以下  

逾二年

至三年

以下

逾三年

至五年

以下

逾五年

至十年

以下  

拘役罰

金  

輕罪

(一年

以下+
拘役罰

金) 

89年  3,190 1,287 579 596 168 84 8 468 2334 
100% 40.34% 18.15% 18.69% 5.27% 2.63% 0.25% 14.67% 73.16%

90年  2,937 1,409 423 500 133 61 6 405 2237 
100% 47.97% 14.40% 17.03% 4.53% 2.08% 0.20% 13.79% 76.16%

91年  2,631 1,242 336 374 93 72 10 504 2082 
100% 47.21% 12.77% 14.22% 3.53% 2.74% 0.38% 19.15% 79.13%

92年  3,054 1,583 342 427% 128 66 9 499 2424 
100% 51.84% 11.20% 13.98% 4.19% 2.16% 0.29% 16.34% 79.37%

93年  3,518 1,996 326 443 111 67 11 564 2886 
100% 56.74% 9.27% 12.59% 3.16% 1.90% 0.31% 16.03% 82.03%

94年  5,288 3,432 401 514 140 96 18 687 4520 
100% 64.90% 7.58% 9.72% 2.65% 1.82% 0.34% 12.99% 85.47%

95年  8,805 6,310 451 662 154 122 18 1,088 7849 
100% 71.66% 5.12% 7.52% 1.75% 1.39% 0.20% 12.36% 89.14%

96年  13,989 10,520 506 818 201 97 22 1,825 12851
100% 75.20% 3.62% 5.85% 1.44% 0.69% 0.16% 13.04% 91.86%

97年  17,407 13,247 634 263 215 121 13 2,914 16795
100% 76.10% 3.64% 1.51% 1.24% 0.70% 0.07% 16.74% 96.48%

98年  19,213 13,929 680 295 165 104 15 4,025 18634
100% 72.50% 3.53% 1.54% 0.86% 0.54% 0.08% 20.95% 96.98%

99年  16,554 10,475 656 293 138 70 9 4,913 16044
100% 63.28% 3.96% 1.77% 0.83% 0.42% 0.06% 29.68% 96.92%

 
資料來源：八十九年至九十九年臺灣法務統計專輯，33-34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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